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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名称：嘉鱼县财政局关于对 2023 年政府采购代理机

构监督评价处理决定公告 

二、相关当事人： 

当事人 1：湖北达恒峰招标有限公司 

地  址：嘉鱼县鱼岳镇陈家湾新村 10# 

当事人 2：湖北建哲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

地  址：嘉鱼县鱼岳镇文华路体育中心 10号 

当事人 3：湖北铭宇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

地  址：咸安区银桂路金龙花园 1幢 1单元 6楼 603室 

当事人 4：湖北中堰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

地  址：嘉鱼县樱花路世纪花园 6#-102室 

三、基本情况 

根据《省财政厅关于开展 2022 年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

工作的通知》（鄂财采发〔2022〕6 号）要求，按照“双随机一公

开”原则，通过随机抽取的方式，确定了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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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对象。监督检查内容包括：委托代理协议的签订；采购文件编制；

政府采购政策落实；采购信息公告发布；评审专家抽取；组织评审

程序；协助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；协助采购人组织验收；答复供应

商质疑、配合财政部门处理投诉情况及机构管理情况、人员配置和

培训情况、硬件设施情况、采购项目档案管理情况。 

按照监督评价工作安排，分为自查阶段、书面审查阶段和现场

检查阶段，采取自查与核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。4家代理机构按照

《嘉鱼县财政局关于开展 2023年度政府采购代理机构监督评价的

通知》要求，组织开展了全面自查，形成了书面自查报告，并按要

求整理和提交了检查资料。考核专班对 4 家代理机构日常基础工

作开展和内部管理情况进行了考核，每家随机抽取 3 个项目进行

重点检查，通过与主要负责人座谈、问询以及查阅采购项目档案资

料等方式了解 4 家代理机构 2022 年度政府采购业务的相关情况。 

经检查，被检查的代理机构绝大部分项目基本做到了手续完

备，有采购代理合同，有采购计划备案，按照要求在政府采购网站

上发布招标公告及中标公示，招标、投标、开标、评标资料齐全，

专家评委抽取规范，有中标成交通知书，有视频资料，档案管理也

较规范。但在检查过程中，也发现部分代理机构存在以下问题： 

一是政府采购代理合同未明示代理服务费收取方式及标准； 

二是采购文件中未明确政府采购合同融资等政府采购政策； 

三是采用横向比较各投标文件的方式打分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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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是采购人代表参与评审未提供授权委托函； 

五是招标（竞争性磋商、竞争性谈判、询价、单一来源）文件

未随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同时公告； 

六是中标（成交）通知书未与中标（成交）结果同时发出； 

七是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的项目，未告知未中标人本人的评

审得分与排序； 

八是采购文件中没有明确代理服务费标准，采购结果公告中

没有公示代理服务费金额； 

九是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，中标(成交)结果公告中没有

公示《中小企业申明函》； 

十是合同签订后没有在 2个工作日内公告； 

十一是未督促协助采购人对已完成的项目进行履约验收。 

四、处理依据及结果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其实施条例和《政府采

购代理机构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对本次检查发现的问

题及时反馈给被检查单位，并责令 4家代理机构限期整改。 

五、其他补充事宜 

（一）认真落实整改。检查评价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已经告知 4

家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，并要求各代理机构认真对照本次检查发

现问题，在规定时间内制定具体的整改措施认真整改，举一反三，

并将整改情况以书面形式报告县财政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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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业务学习。采购代理机构从业人员要认真学习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

例》、《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》、《政府采购代理机

构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知识，提升各代理机构招标采购业务

水平，掌握政府采购工作流程、时间节点要求，对招标（采购）文

件的编制、招标（采购）程序、合同签订等要进一步规范。 

（三）完善内控制度。代理机构要合理设置岗位，明确岗位职

责，规范政府采购程序，有效提高采购效率。 

（四）提高服务质量。要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代理工作服务质

量，增强服务意识，为采购人和供应商提供更好更优的服务。 

 

 

 

 

 

嘉鱼县财政局 

2023 年 9 月 5日 


